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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市“托管代养”出改革新招 

龙启兵 郑维文 

近年来，兴义市敬南镇创新扶贫工作方法，探索发展引导群众多形式入股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销售，让贫困

户变股东、享红利，实现脱贫致富扶贫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农村改革新路。 

一、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激发 农村发展潜力 

（一）推进土地有序流转，夯实发展基础 

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坚持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改变“四个原则”，按照“明边界、定权属、发权证”三个步骤，采取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机

构开展外业测量、内业勾绘、内外业检查验收，公示后由农户签字确认的措施，切实抓好确权登记工作。二是搭建村级土地流

转平台。在镇土地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村民委充分发挥土地流转的管理、服务和监督“三个职能”，同农民和企业签订土

地 流转“两个协议”，从农民手中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流转给企业,同时，“两个协议”报镇土地管理部门备案，促进农村

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截至目前，敬南镇共流转土地 2400 余亩土地入股鸿鑫农业公司和兴义市锐源养殖合作社，分红单价

由过去单纯出租的 800 形亩提高到 1015 元庙，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收益。 

(二）引导村级资金入股，夯实发展基础 

在不改变财政资金使用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将财政扶持村集体和贫困户的资金投入到管理和效益较好的经营主体，变“输

血”为“造血”。合理确定贫困户股份比例，按股分红，促进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变“一次性”投入为“持续性”

增收，着力解决涉农资金存在的“一年投、两年验、三年看不见”的问题。截至 2017 年 5 月，共入股资金 325 万余元，其中，

新坪村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100 万元与鸿鑫公司开展合作，村集体每年分红 10 万元;飞龙洞村 100 万元与霖森木业公司开展合

作， 每年分 12 万元;白河村、海子村、拢岸村、高山村、水淹凼村等村各 25 万元，分别入股白河村天赐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鸿鑫公司、霖森木业公司等企业,按照 127%的利率，每年分红 3万元，有效解决了“空壳村"问题。 

二、增加群众致富路子，增强群众获得感 

(一）选好发展产业 

产业选得准不准、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三变”改革成败和脱贫攻坚成效。一是选准农业特色产业。坚持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依托农业产业 “521”工程,选择具有市场优势的喀斯特山地林下养殖、沿江热带精品水果等特色产业，先试点、再

推开，先平台 公司进入、再带动合作社，先党员干部带头、再发动群众参与，以稳妥选准产业来保障农户有收益。二是选准旅

游 休闲产业。结合建设国际山地旅游城市目标，依托兴义市旅游集团公司，把推进农旅融合作为 “三变”平台的重要选项。

三是选准现代服务业。政府利用 财政可变资金，引导贫困群众入股经 营好、信誉好、前景好的农业企业，让贫困群众参与分

红。  

(二)推行股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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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3 个 3”精准扶贫模式，既依 托鸿鑫农业公司、锐源养殖合作社、澳科生态农业公司三家企业，发展蔬菜种植、生

猪养殖、林下养鸡 3个产业，带动 3000 人脱贫。采取 “公司+村民委+精准贫困户”模式,由企业与村民委合股成立专业合作社，

精准扶贫户劳务入股领取薪金，村民委保底分红作为集体经济收入。其中，鸿鑫农业公司出资 300 万元，敬南镇海子村村两委

用 2016 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发展资金）村级集体经济资金 25 万元共同注资专业合作社，建设年出栏 2 万羽林下

生态鸡养殖、400 头生猪养殖和 100 亩的出口豌豆苗示范种植的精准扶贫示范项目，辐射带动全村 40 余户精准贫困户，豆苗由

贫困户按 4.5 元/斤采摘后交公司销售，每人每天可采摘 30 斤，日工资收入 80-100 元，可采摘 40 天，人均增收 4000 元，村

集体每年保底分红 3万元。另一方面,积极发动贫困户利用“特惠贷”资金入股，年分红可达 6900 元，目前合作社共有 80 户贫 

困户参与入股分红。兴义市锐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政府引导、农民自愿、企业带动、国有资金不流失”的原则’在市、

镇、村三级监督下，吸纳贫困户“特惠贷”资金入股合作社，一方面由合作社建档、建卡代为饲养,另一方面，合作社向贫困户

免费提供优质鸡苗、饲料、养殖技术服务等供农户饲养,效益分红实行“保底分红（1万元年 14%保底收益）+实际利润二次分红” 

的双保险模式。 

(三)“特惠贷”资金托管 

为保证产业带动，降低农户风险,兴义市鸿鑫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自愿将位于敬南镇十里坪占地 120 亩的母猪繁育场的资

产抵押给相关 农户并接受镇政府和市农业局的监管,确保敬南全镇推进精准扶贫产业带动工作的顺利开展。每户贫困户资金由

公司建档、建卡进行生猪代养， 每年还将养殖利润进行二次分红，让贫困户能参与公司未来的发展收益，积极探索一条“政府

引导、农民自愿、 企业带动、国有资金不流失”的一条 精准扶贫的产业带动模式。目前，贫困户与鸿鑫公司开展精准扶贫生

猪养殖合作共计 229 户 993 万元，托管代养 1150 头，已兑现首期红利 82 万。 

 (四）产业带动就业 

兴义市锐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投资 5500 万元，目前存栏产蛋鸡 30 万羽，每天产蛋 10 万余枚，年产鲜蛋可达 500 万公

斤，共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330 余个，其中固定用工 30 余人，临时用工 300 余人次，全年发放工资及劳务报酬

共计 168 余万元。 鸿鑫农业公司对精准贫困户优先安排就业,每月保底收入不低于 1800 元，最高可达每月 3000 多元，现直接

解决精准贫困户 46 人就业。在考虑专业技术人员之外优先聘用精准扶贫户到养殖场务工，合作社提供免费食宿，每月保底收入

不低于 2400 元。同时，根据每月的盈利状况及员工工作情况，发放奖励及提成，切实保证了贫困户的务工收入。 

三、加大风险防控，加强群众利益保障 

(一）建立利益链接机制 

由企业或合作社与贫困户签订 “土地流转协议”，实行按年支付土地流转金，打破传统挑肥拣瘦的土地出租模式，保障了

农户的土地收益，同时劳动力摆脱了传统耕种模式的束缚。同时成立互助资金理事会和监事会,严格执行互助社章程和规章制度 

规范，实行规范化管理。 

(二）用好“四方五共”工作法 

充分调动政府、群众、企业和社会四方力量，在项目实施中进行共商、共识、共建、共享与共担，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

力量积极投身于“三变”改革,在各参与方中寻求最大的公约数， 使参与者利益最大化，达到共蠃的目的。积极探索“公司+基

地+农户”的订单模式，由公司投入资金,通过流转土地、统一规划建设，吸纳周边农户务工，并对其进行生产技术培训，待掌

握技术后，贫困户自己生产，并签订产品收购合同以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按照 “你投我产、利润同分”的思路，已形成土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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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惠农补贴、劳务工资、入股分红等增收模式，年人均分红可达 1000 元以上。政府、村两委作为第三方全程参与监管，以保

障贫困户利益，在保证农户利益的前提下对产品进行保底收购，保障农户利益。 

(三）建立法律审查制度 

由政府出资购买法律服务，对 “三变”改革各环节进行法律审查。为保证“特惠贷”资金安全,敬南镇聘请贵州泳清律师

事务所对“特惠贷“入 股事宜进行法律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各项工作程序均符合政策、法律规定，同时鸿鑫公司将所属

资产 (价值 1958.2 万元）抵押给所有入股农户，并办理抵押登记。 

(四）强化农业保险支持 

出台《兴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扎实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针对各类特色农产品的发展情况，建立创

设各级财政支持开发、扩大特色农产品保险品种的机制，增加保费补贴品种、扩大保费补贴区域、支持提高保障水平，增强农

业和农户的抗风险能力。目前，共发放保费 31.7 万元。 

(五)创新设立“资金池” 

成立兴义市精准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设立财政促进金融支农“资金池“3000 万元，市级财政按 1:1 的比例进行配套，

采取政府+保险+银行+龙头企业“四位一体”模式，对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提供风险抵押，重点支持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主要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同时给予企业 1%的保费补贴。保险公司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保证保险，银行为企业提供贷

款，并给予一定利率优惠，企业向保险公司缴纳保费，并在银行存入 10%的风险保证金，如出现代偿，保险公司、银行、企业按

7：2： 1 比例承担风险。由于财政资金作为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风险保证金的启动资金，并不直接承担风险，直接支出是为企业

提供 1 个点的保费补贴,理论上可放大 100 倍，有效缓解农业企业“融资难”问 题，进一步撬动社会投资，实现了财政资金的

“四两拨千斤"。 

(六）加大科技助力发展 

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先进设备和种养殖技术，使之成为产业发展的发动机，精准扶贫的助推器；通过与省内高等院校和

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引进了一批科研成果，在优质蛋鸡饲养管理、动物疫病防控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培养了一批业务技

术骨干，为有效降低产业发展风险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 

(作者单位：中共黔西南州委改革办、中共兴义市委改革办) 


